
 

淡江大學環保法規登錄表 
法規類別: 輻射防護管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鑑別單位: 

法規名稱 R003 高強度輻射設施種類及運轉人員管理辦法 

條   款 法規條文內容 實際情形說明 公告日期 登錄日期 符合○

不符合×

參考用

※ 

對應措施 

第 一 條  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二十二日會輻字

第０九二０００一五八五號令發布 

   本辦法依游離輻射防護法（以下簡稱本

法）第二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。 

 九十二年

一月二十

二日 

    

第 二 條   高強度輻射設施（以下簡稱設施）之種

類如下： 

一、使用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加速電壓

值大於三千萬伏﹙30MV﹚之設施。

二、使用可發生游離輻射設備粒子能量

大於三千萬電子伏﹙30MeV﹚之設

施。 

三、使用密封放射性物質活度大於一千

兆貝克﹙1000TBq﹚之設施。 

 九十二年

一月二十

二日 

    

第 三 條     領有輻射安全證書或領有本法第三十一

條第一項但書規定主管機關認可之輻射相關

執業執照之人員，經完成設施運轉訓練及運

轉操作實務訓練者，得填具申請表，檢附下

列證明文件，經由設施經營者向主管機關申

請測驗，經測驗合格者，由主管機關發給運

轉人員證書： 

一、在職證明。 

 九十二年

一月二十

二日 

    



二、主管機關認可之輻射相關執業執照

影本。 

三、設施運轉訓練證明。 

四、設施運轉操作訓練（含試運轉期間）

證明。 

 

第 四 條   前條之設施運轉訓練，設施經營者應將

包括設施系統及運轉規範（包括正常、異常

和緊急程序）之訓練時數、師資、學員名冊，

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。訓練時數不得少

於五十四小時。 

 九十二年

一月二十

二日 

    

第 五 條   本辦法之運轉人員證書有效期限為六

年，有效期限屆滿前六十日至三十日內，申

請人得填具換發申請書，檢附下列證明文

件，經由設施經營者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：

一、在職證明。 

二、依本法規定應實施之定期健康檢查

合格證明。 

三、申請前六年內，接受主管機關認可

之輻射防護訓練業務者舉辦之輻射

防護訓練及格，合計時數達三十六

小時以上證明文件；或接受本法第

十四條第四項之定期教育訓練，合

計時數達三十六小時以上證明文

件。 

 

 九十二年

一月二十

二日 

    



第 六 條   運轉人員證書於有效期限內遺失、損毀

或變更登載事項者，申請人應填具補發申請

書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經由設施經營者向

主管機關申請補發，其有效期限至原證書有

效期限屆滿為止。 

 九十二年

一月二十

二日 

    

第 七 條   本法施行前已領有主管機關核發中級以

上操作執照或經主管機關中級以上操作執照

測驗及格之人員，得填具申請書，檢附操作

執照或測驗及格證明，經由設施經營者向主

管機關申請換發運轉人員證書。 

 九十二年

一月二十

二日 

    

第 八 條     申請運轉人員證書所附之各項文件有虛

偽不實之情事者，撤銷其運轉人員證書。 

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廢止其運轉人員證書：

一、執行業務造成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

健康，情節重大者。 

二、運轉人員證書出租或出借他人使用

者。 

三、違反專職規定者。 

四、因執行業務犯本法第三十八條或第

三十九條之罪者。 

五、其他違規行為，經主管機關認定情

節重大者。 

證書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者，自撤銷

或廢止之日起一年內不得重新申請。 

 九十二年

一月二十

二日 

    

第 九 條     本辦法所訂書表文件格式，由主管機關

另定之。 

 九十二年

一月二十

二日 

    



第 十 條   本辦法自本法施行之日施行。 

 

 九十二年

一月二十

二日 

    

發文字號：教育部台環字第 0920013462 號 

主  旨：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「高強度輻射設施種類及運轉人員管理辦法」及「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運轉人員管理辦法」公告發布。 

說  明：依原能會 92 年 1 月 22 日會輻字第 0920001585 號令訂定發布。 

 

資料來源：http://www.aec.gov.tw/webpages_ok/f4ey3fc559172c018/highstrength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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